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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華越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兵武盃異種兵器交流賽FB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71421283434193/ 

EPW 安全兵器官方網站 http://www.epw-sparring.com 

EPW 安全兵器 FB 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epw.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71421283434193/
http://www.epw-sparring.com/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epw.taiwan


 

壹、 活動目的 

     本「兵武盃-異種兵器交流賽」旨在推廣兵器真劍精神，兵武者應檢視自身，而

不是一味攻擊，忽略自身受傷的事實。本屆比賽形式改為『劍池賽』取代單淘汰賽，

並增設互擊次數限制規則，以求完善真兵武術的精神。 

貳、 活動日期與地點 

106 年 12 月 23 日(六) 上午 9:00-17：00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車路頭街 133 號  三重永盛區民活動中心（永盛公園內） 

參、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13 日止，由主辦單位隨機安排籤位，並於 11 月 23 日公

布選手場次。 

肆、 報名資訊 

一、詳細比賽資訊皆公布在 EPW 安全兵器官方網站 及 EPW 安全兵器 FB粉絲頁。 

二、報名比賽費用每人 NT$600 元，觀眾入場每人 NT$200 元(觀眾現場收費)； 

    所有參加兵武盃活動的人員皆附贈﹝兵武盃彈性頭巾﹞1 個(價值 150 元)。 

三、比賽總名額 36 位；單手兵器組名額 12 位(劍池賽取 4 位晉級)、混合兵器組   

    名額 24 位(劍池賽取 8 位晉級)。 

四、本活動一律使用 EPW 安全兵器，無 EPW 安全兵器的參賽者，可於報名單內選  

    填租用何種兵器。(租用兵器有限，若比賽時所選填的公用兵器已被選走， 

    參賽者必須從現有兵器選擇上場比賽，不得異議。) 

五、選用主辦單位提供任一裝備、兵器，租用費用一律總額為 NT$200 元。(後腦 

    護具為必需品，如果只租借後腦護具，租借費用 50 元，如頭盔款式有後腦 

http://www.epw-sparring.com/news.html
https://www.facebook.com/epw.taiwan/


 

    護具，經主辦單位認可，則不在此限。) 

  六、繳交比賽報名費核對無誤後，主辦單位會在報名表單上註記"完成報名"， 

      註記內容會顯示在報名列表或報名查詢時顯示在最下方!! 

匯款資訊 

台灣銀行大里分行， 匯款帳號：136-001-020-812 

戶名：華越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伍、報名對象 

     16 歲以上，對兵器交流有興趣者，皆可以報名參加，無論何種武術、有無武術 

     背景，都能報名參與兵武盃-異種兵器交流賽。 

陸、交流賽獎項 

    《單手兵器組》、《混合兵器組》各取前三名 

    冠軍：EPW 安全兵器及頒贈獎盃、獎狀 

亞軍：EPW 安全兵器及頒贈獎盃、獎狀 

季軍：頒贈獎盃、獎狀 

柒、賽制說明 

   第四屆兵武盃分為《單手兵器組》、《混合兵器組》，並以劍池賽制進行比賽，由主

辦單位抽籤決定劍池順序，每組劍池的參賽者與同屬劍池內的所有參賽者對戰，最後

以積分高低決定晉級選手。晉級後的賽制則為單淘汰賽制。 

允許使用之比賽兵器： 

《單手兵器組》：中國牛尾刀、中國劍、歐洲單手劍 

《混合兵器組》：日本刀、苗刀、八面漢劍、歐洲手半劍、歐洲長劍、單手劍+小圓盾 

http://www.epw-sparring.com/Lancet.html
http://www.epw-sparring.com/Chinese_Sword.html
http://www.epw-sparring.com/European_Single_Handed_Sword.html
http://www.epw-sparring.com/Japanese_Sword_Katana.html
http://www.epw-sparring.com/Miao_Dao_Chinese_Leaf_Saber.html
http://www.epw-sparring.com/Broad_Octagonal_Han_Jian.html
http://www.epw-sparring.com/Hand_and_a_Half_Sword.html
http://www.epw-sparring.com/European_Longsword.html
http://www.epw-sparring.com/Buckler.html


 

※上述單手兵器亦可參與混合兵器組。 

※其餘未列出之 EPW 安全兵器，如參賽者有疑問，請主動與主辦單位聯繫。 

※參賽者可同時報名兩項組別，報名費用為 1,200 元。 

捌、比賽規則 

    一、雙方選手遵從裁判指示持兵器進場，兵器互碰（交劍）後即正式開始比賽，   

        此後除非裁判要求，否則不需再行交劍。 

    二、若甲方有效擊中乙方，且乙方並未有效擊中甲方，則甲方得分，此時雙方 

        選手待裁判判決完畢後始得繼續比賽，有效擊中請參考“擊中判定”。 

    三、若同時或僅些微時間差距出手，彼此擊中對方，則為互擊；互擊時依裁判判 

        定某方為有效攻擊者，則該方得分，判定方式參考”互擊判定”。 

    四、經裁判判定為互擊判定者，則無人得分；互擊時裁判以畫Ｘ手勢或口頭告知。 

    五、被有效擊中後仍強行追擊／回擊對手，經裁判判斷為無效追擊／回擊者，當     

        下警告一次。 

    六、胡亂蠻力打擊，造成兵器毀損至無法使用者，失去比賽資格，當下由另一方 

        獲勝，若損毀的兵器是由主辦單位所提供，則須負賠償責任。 

    七、投擲手中兵器者，若擲出後手中無兵器，則無論投擲兵器擊中對手與否，當 

        下由對手得一分。 

    八、若一方手中兵器遭對手打落，且打落之後手中無兵器，則對手無條件得一分。 

    九、每次有效擊中後，裁判判決時，雙方選手需退回兩側，待裁判指示始得繼續 

        比賽。 

    十、選手可自備一位場上教練(Back Coach)，於每次裁判判決完畢前，可給選手 



 

        建議，待裁判判決完畢後選手需立即投入比賽，場邊教練不可影響比賽進度。 

   十一、單手兵器組比賽－兵器禁止雙手持握，如單手兵器雙手持握經裁判警告達兩 

        次，第二次開始每一次扣一分。 

   十二、進入擒抱狀態時，給予 5 秒攻擊，如未攻擊成功，則分開，以無效論。 

   十三、選手應於裁判宣布分數後，始得進行抗議，抗議行為須由選手本人提出，於 

         之前抗議皆記警告一次，非本人提出一律以藐視裁判論處警告一次。 

   十四、抗議時，允許選手自行提供錄影器材，並給予 2 分鐘向主審提出抗議證據， 

         若無法提出有效之錄影證據，則維持原判決。 

   十五、警告情況以下參考，如嚴重者或不聽裁判規勸者直接逐出比賽。 

         警告程度 

藐視裁判 警告一次/逐出比賽 

攻擊禁擊部位 警告一次 

挑釁行為 警告一次/逐出比賽 

不當追擊 警告一次 

不當時間點抗議 警告一次 

違反真劍精神的使用兵器方式 警告一次 

違反真劍精神的使用兵器方式下，損壞兵器 逐出比賽 

在比賽未結束前脫下護具 警告一次 

      警告扣分條例只適用於同一場戰鬥中，如更換場次警告次數重新累計。 
      警告次數後懲罰：每 2 次扣一分。 
      ※關於警告定義，本大會主辦擁有最終解釋權。 
 
   十六、選手於比賽中受傷： 

      (1)於劍池賽(POOL)中： 

      若為比賽中被打傷，為對方判敗場，積分計為雙方敗場一次，得分不累計。 

      若為私人原因受傷，例：隱疾、抽筋…等經醫護人員判斷非為對手造成之傷害， 

      給予一分鐘休息時間，如一分鐘內未恢復，則該場無論得分，皆由對手勝出， 

      積分可累計積分計算。 

 

      (2)於淘汰賽中： 

      若為比賽中被打傷，為對方淘汰。 
      若為私人原因受傷，例：隱疾、抽筋…等經醫護人員判斷非為對手造成之傷害， 
      給予一分鐘休息時間，如一分鐘內未恢復，則該場無論得分，皆由對手勝出。 
 



 

附註：比賽中任一方被擊中，無論是否有效擊中對方，主辦單位鼓勵選手舉手示意被

擊中，此時雙方動作暫停，不得再行追擊，待裁判判決完後始得繼續比賽。 

玖、分數判定 

    一、經裁判判定為有效擊中頭部、軀幹，得分 2 分。 

    二、經裁判判定為有效擊中四肢，得分 1 分。 

    三、單手兵器組若持劍手被裁判判定為有效擊中，得 2 分。 

    四、禁擊部位：襠部、膝蓋(側面 or 後方)，擊中得警告一次。 

拾、擊中判定 

    一、以真劍精神判斷，力道足以讓被擊中者失去戰鬥能力者，為有效擊中。 

    二、以真劍精神判斷，力道足以讓被擊中部位受傷（非擦傷），且對手未擊中自身 

        者，雖未奪去對手戰鬥能力，仍為有效擊中。 

    三、力道及打擊深度過淺，以真劍精神判斷僅為擦傷或是破皮者，不算有效擊中。     

拾壹、互擊判定 

    若雙方同時或僅些微時間差距出手，以擊中部位論 

    一、若雙方皆有效擊中對手手腳，則為互擊。 

    二、若雙方皆有效擊中對手頭頸／軀幹，則為互擊。 

    三、若一方有效擊中對手頭頸／軀幹，另一方有效擊中對手手腳，則擊中對手頭 

        頸／軀幹者視為有效擊中。 

    四、若互擊雙方中一方為有效擊中，另一方不足以構成有效擊中（如力道過輕／ 

        刃口方向錯誤），則有效擊中者得一分。 

    五、若被裁判判定為互擊且累計四次，於劍池賽中則雙方該場出局，採記勝負結 



 

        果為雙輸；在積分表中每次互擊會扣 2 積分，請各位選手避免互擊。 

    六、於單淘汰賽賽制中，若互擊累計四次，則雙方淘汰。 

拾貳、勝負判定 

    一、比賽時間共 1 分 30 秒，於最後 30 秒時場務人員以口頭告知，比賽進行時間 

        達 1 分半鐘即結束該場比賽，由得分高者勝出。 

    二、比賽結束前，任一方得分達１０分者即自動勝出。 

    三、劍池賽若於比賽時間結束時，雙方得分相等，則以和局計算。 

    四、晉級後的單淘汰賽若於比賽時間結束時，雙方得分相等，則進入１分鐘驟死 

        戰，以先得分者為勝出。 

拾參、注意事項 

    一、比賽選手須遵從裁判指示，出言不遜、頂撞裁判者，將視情況警告或無條件 

     失去當局比賽資格，情節重大者，日後禁止參與ＥＰＷ安全兵器活動。 

    二、選手對得分判決有問題時，應立即向裁判反應，由裁判決定更改／維持判決， 

        請尊重裁判之最終決定。 

    三、比賽中，若有眼鏡鬆脫移位、護具鬆動等情事，應立即舉手向裁判要求暫停， 

        此時比賽時間亦暫停，待裁判示意繼續比賽後始繼續計時。 

    四、比賽中出言挑釁對手，裁判出言警告 2 次不聽勸者，直接失去比賽資格。 

    五、比賽中若ＥＰＷ出現變形狀況，裁判應示意暫停比賽，並將兵器調整回正， 

        亦可由選手察覺立即舉手向裁判要求暫停，此時比賽時間亦暫停，待裁判示 

        意繼續比賽後始繼續計時。 

    六、比賽嚴格要求穿戴頭盔、手套、護後腦、護襠四種護具，賽前須經主辦單位 



 

        檢查，合格者方可參賽；若選手未穿戴上述護具，則失去比賽資格。 

    七、比賽選手不可打赤腳上場，嚴禁穿著拖鞋、涼鞋。 

    八、服裝請穿著長袖長褲並自備頭巾。 

拾肆、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09:00~10:00 選手報到／暖身 

10:00-14:00 劍池賽 

14:00~15:00 休息 

15:00~15:15 開幕 

15:15~16:40 淘汰賽／決賽 

16:40~16:50 頒獎 

16:50~17:00 閉幕 

 

繳交報名費核對無誤後，主辦單位會在網路報名表單上註記"完成報名"，

註記內容會顯示在報名列表或報名查詢時顯示在最下方!! 


